附件2
2026年全国健美操冠军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和地点
（一）时间：2026年11月12日-21日（暂定）
（二）地点：上海
二、竞赛项目与组别设置
（一）项目设置
1.竞技项目：男子单人操、女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五人操；
2.有氧项目：有氧舞蹈、有氧踏板。
1）成年组、青年组、少年组、预备组设有氧舞蹈小集体（4-6人）、有氧舞蹈八人操、有氧舞蹈大集体（10-12人）；
2）成年组、青年组设有氧踏板八人操、有氧踏板大集体（10-12人）；
3）少儿组只设有氧舞蹈（6-8人）。
（二）组别设置
1.成年组：18岁以上（含18岁）
（1）健将级：已获得运动健将资格
（2）精英级：未获得运动健将资格
2.青年组：15-17岁
（1）一级：已获得一级运动员资格
（2）精英级：未获得一级运动员资格
3.少年组：12-14岁
（1）二级：已获得二级运动员资格
（2）精英级：未获得二级运动员资格
4.预备组精英级：9-11岁
5.少儿组精英级：6-8岁
（三）比赛套路
参加各组别竞技项目和有氧项目比赛的运动员，按照《世界体操联合会2025-2028周期竞技健美操评分规则》要求创编自选套路参赛（预备组、少儿组有氧舞蹈项目按照少年组有氧舞蹈项目评分规则创编）。
三、参赛办法
（一）参赛资格
各参赛单位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须在本年度备案截止时间前完成备案（以个人身份参赛的运动员也需要进行备案），没有进行备案的人员和参赛单位不接受报名参赛。
1.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均可报名参赛；
2.以运动员身份证的出生年份确认参赛组别；
3.以运动员的技术等级资格确认各组别的参赛级别。
（二）各参赛单位（或个人）根据补充通知要求进行报名，逾期报名或材料不全者，不予受理。
（三）报名要求
1.每名运动员可以报名参加同一组别内最多3个项目的比赛（竞技项目不允许跨级别报名）；
2.竞技项目各组别参加男子单人操、女子单人操项目的单位，最多可各报3名运动员参加预赛，按成绩录取前2名进入决赛；参加混合双人操、三人操项目的单位，最多可各报2组运动员参赛；参加五人操项目的单位限报1组运动员参赛；
3.允许运动员以个人身份报名参加比赛；
4.有氧项目小集体、八人操、大集体运动员性别不限。有氧舞蹈小集体每单位限报2组；有氧舞蹈八人操、有氧踏板八人操、有氧舞蹈大集体、有氧踏板大集体每单位限报1组；
5.允许同一组别运动员跨单位联合组队参赛。混合双人操、三人操最多允许2个单位（或单位+个人）联合组队参赛；五人操、有氧舞蹈和有氧踏板最多允许3个单位（或单位+个人）联合组队参赛，每个单位仅允许联合组队1次。允许以个人身份参赛的运动员与其他单位、个人联合组队参赛，但数量须符合上述要求。在校运动员不能以个人名义与所在学校组成联队。备案完成后同一年度内，运动员身份及联合组队方式不可变更。同一比赛中，运动员参加各项目的身份不可变更。联合组队参赛报名时，需提交具有联合组队各方签字盖章的确认表；
6.参赛运动员应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健美操运动训练基础，并确认身体健康条件完全能够适应于本次赛事；有以下身体状况者，不宜参加比赛。
（1）先天性心脏病和风湿性心脏病；
（2）高血压和脑血管疾病；
（3）心肌炎和其他心脏病；
（4）冠状动脉和严重心律不齐；
（5）血糖过高或过低的糖尿病；
（6）其他不适合参加健美操比赛的疾病。
7.随队裁判：各参赛单位须选派参加过本周期世界体操联合会健美操裁判员培训班且获得国际级裁判员资格，或参加过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健美操协会主办的世界体操联合会竞技健美操评分规则全国培训班学习并考试合格的二级及以上裁判员1-2人，随队裁判须确保可以按照组委会要求，按时、全程参加裁判工作；随队裁判原则上不允许请假，如在报名截止后因特殊原因无法参与裁判工作，随队裁判须提交本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情况说明，组委会将视情况研判是否批准请假；如无法选派符合上述要求的随队裁判，需向组委会缴纳外聘裁判费1500元，方可接受比赛报名（以个人身份参赛的运动员除外）；
8.每个参赛单位（或个人）须至少报1名领队（或教练），领队（或教练）要随队伍抵达赛区，全程负责本单位比赛期间的管理工作；
9.参赛运动员报名时，须提交MP3格式的参赛音乐（外文歌曲须同时提交中文翻译），并以“组别－级别－参赛项目－参赛单位－运动员姓名”的格式命名。报到前三天为确认参赛音乐截止时间，参赛单位、教练员和运动员须确认参赛音乐内容、时长等符合评分规则，音乐确认截止后不得更换参赛音乐。
（四）运动员更换和退赛
1.因伤病原因更换参赛运动员，须在技术方向会结束前提交二级甲等以上医疗单位出具的医学证明、运动员所在单位盖章的公函，以及被更换运动员本人及教练员签字的申请（未成年人还须由其监护人签字），并报组委会批准后，方可更换，更换的运动员应在该单位本次比赛报名名单内，且完全按照被更换运动员的项目进行比赛。技术方向会结束后不再接受更换运动员的申请；
2.依据最新版《健美操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全国比赛单人各小项须至少有13人、多人各小项须至少有9队上场比赛，方可授予等级称号。报名截止后，除伤病原因，原则上不允许退赛。因伤病原因退赛的运动员，须在当场比赛检录开始前提交二级甲等以上医疗单位出具的医学证明、运动员所在单位盖章的公函，以及退赛运动员本人及教练员签字的申请（未成年人还须由其监护人签字），并报组委会批准后，方可退赛。如未经批准退赛但未影响其他运动员通级，将对所在单位和运动员通报批评，并通知其所在单位；如未经批准退赛且影响其他运动员通级，则取消所在单位或以个人身份参赛的运动员下一次全国比赛参赛资格，并通知其所在单位；如在一个周期内未经批准退赛两次及以上且影响其他运动员通级，则取消所在单位或以个人身份参赛的运动员退赛次数2倍的全国比赛参赛资格（如本周期全国比赛剩余次数不满足禁赛次数，则禁赛处罚顺延至下一周期），并通知其所在单位。
四、竞赛办法
（一）出场顺序
1.预、决赛出场顺序在报名截止后由组委会抽签决定；
2.当运动员参加多个项目比赛且间隔时间不足10分钟时，将按照现行《世界体操联合会2025-2028周期竞技健美操评分规则》中的“10分钟法则”做出相应调整。
（二）竞技项目
1.成年组、青年组单人项目取预赛前15名、多人项目取预赛前11名进入决赛；
2.其他组别单人项目预赛取前12名、多人项目取预赛前8名进入决赛；
3.如报名组数少于以上录取名次，则减少一名进入决赛；
4.预赛不足3套的单项，不进行决赛。
（三）有氧项目
有氧项目比赛不设预赛，直接进行决赛。
（四）打破平分规则
如果在预赛或决赛中出现平分情况，按照如下标准确定名次。
1.E（完成）分高者，名次列前；
2.A（艺术）分高者，名次列前；
3.D（难度）分高者，名次列前。
预赛：经上述程序后，如果仍然平分，则名次并列。并列者在决赛中的出场顺序由抽签决定；
决赛：经上述程序后，如果仍然平分，则名次并列。
（五）评分规则
采用《世界体操联合会2025-2028周期竞技健美操评分规则》进行评分，预备组、少儿组有氧舞蹈项目执行少年组有氧舞蹈项目评分规则。
（六）申诉
仅允许对本单位的难度分进行申诉，具体要求详见《世界体操联合会技术规程》。
五、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竞技项目录取名次
1.按照进入决赛的运动员（队）的数量进行录取；
2.有2名运动员（队）参加的，不进行录取。报名不足2名运动员（队）的，取消设项。
（二）有氧项目录取名次
各单项录取前8名，有3-7队参赛的，按实际参赛队数录取名次；有2队参加的，不进行录取。报名不足2队的，取消设项。
（三）奖励
1.运动员
所有参赛运动员均将获得参赛证书。
竞技项目各组别各单项进入决赛的运动员颁发获奖证书，前三名颁发奖牌，不足3人（队）不进行颁奖仪式；
有氧项目前8名颁发获奖证书，前三名颁发奖牌，不足3队不进行颁奖仪式；
2.教练员
各组别各单项获得冠军的一名教练员授予“优秀教练员”称号，并颁发证书。
六、裁判员选派
仲裁委员会成员、高级裁判组、小组裁判长、难度裁判员和中立裁判员由中国健美操协会（体育总局体操中心）根据《全国健美操比赛裁判员管理办法（2025年版）》要求从符合条件的国际级裁判员中选派。
七、运动队服装要求
参赛队伍比赛服有关问题，参照以下原则执行：
（1） 参赛队伍比赛服相关规定及处罚办法参照《世界体操联合会2025-2028周期竞技健美操评分规则》。 
（二）获奖运动员须着比赛服、比赛鞋领奖。 
（三）参赛教练员在赛场指导训练和比赛时须衣着得体。
八、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要求
各参赛单位和个人须严格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及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各项赛风赛纪规定，坚决做到不使用兴奋剂，不违反赛风赛纪规定。各参赛单位和个人须于赛前签署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承诺书，并在报到时提交原件。
参赛人员（单位）如违反以下参赛规定，主办单位和赛会将视其情节严重程度，予以警告、停止参赛身份、停止该人员（单位）比赛资格、取消录取名次、取消领奖资格和追加停赛等处罚。
（一）违反国家有关反兴奋剂规定 
（二）参赛单位出现赛风赛纪问题 
1.报名和参赛资格上弄虚作假；
2.操纵比赛、消极比赛或者在比赛中故意干扰或影响他人正常参赛；
3.不按规定时间乘车和训练，扰乱正常训练和乘车秩序； 
    4.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浪费粮食和比赛资源（水、电等）；
5.为谋求不正当利益，向竞赛工作人员、裁判员、官员以及其他与执裁、竞赛组织有关的人员赠送现金、有价证券、贵重物品或安排高档消费娱乐活动等； 
6.不服从裁判员判罚，指责、谩骂、攻击裁判员、干扰裁判员正常执裁； 
7.影响比赛秩序，故意拖延比赛时间、闹事罢赛、无故弃权、拒绝领奖、寻衅滋事、不服从管理等扰乱赛场秩序； 
8.不尊重观众和赛会工作人员，对观众和赛会工作人员有不礼貌言行； 
9.发表涉及国家、地域或民族歧视等不当言论； 
10.发表不实言论，发布虚假信息，误导媒体（包括自媒体） 和公众；
11.其它违反赛区规定的行为； 
12.其它影响健美操项目形象、赛事形象的言论和行为。
九、医疗与保险
（一）所有参赛人员（含运动员、教练员、领队和裁判员等）必须购买保险方可参赛，具体事项如下。
1.保险期限：至少须包含比赛及往返路程时间区间；
2.保险范围：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参加比赛过程（含参赛往返途中）出现的意外伤害事故或突发急性事故；
3.各参赛单位或个人须在报到时提交保险单原件或电子保险单打印件。
（二）赛程期间出现的伤病事故、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等由参赛单位或个人处理，组委会协助解决，参赛人员须积极配合组委会相关要求，接受组委会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紧急救治等，赛后一切事宜及医疗救治等费用由该参赛单位或个人承担。
十、其他
（一）参赛单位及个人须确保提供的参赛音乐可以合法有权使用，不存在任何侵犯第三方及其授权许可人知识产权的情形；音乐内容（含外文音乐）积极向上，不得含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内容，不得含有负面内容或引起公众负面联想的内容，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和社会道德规范。外文歌曲须提供歌词的中文翻译，并确保翻译内容准确、表达明确、忠于原文、再现原意。否则因此产生的任何责任和损失由该参赛单位或个人承担。 
（二）本次比赛的主办单位、承办单位有权无偿使用参赛单位（运动员）的肖像、姓名、名称、图片、录音录像、比赛套路、参赛音乐等，进行旨在促进健美操项目发展和赛事举办的各项公益宣传、推广活动等。
[bookmark: _GoBack]（三）各参赛单位领队（或教练）必须按时参加技术方向会，并最终确认运动员参赛信息和参赛注意事项。如领队（或教练）迟到或缺席技术方向会，组委会将视情节轻重决定是否给予通报批评；
（四）本次比赛存在因不可抗力或因比赛需要等因素对竞赛规程进行调整的可能。
十一、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二、本规程解释权归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健美操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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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全国健美操冠军赛竞赛组别与项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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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氧踏板

	
	
	
	
	
	
	
	
	4-6人
小集体
	八人操
	10-12人大集体
	八人操
	10-12人大集体

	1
	成年组
	健将级
	√
	√
	√
	√
	√
	√
	√
	√
	√
	√

	
	
	精英级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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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组
	一级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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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精英级
	√
	√
	√
	√
	√
	
	
	
	
	

	3
	少年组
	二级
	√
	√
	√
	√
	√
	√
	√
	√
	
	

	
	
	精英级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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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组精英级
	√
	√
	√
	√
	√
	√
	√
	√
	
	

	5
	少儿组精英级
	
	
	
	
	
	
	（6-8）人
√
	
	
	



